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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公司法研习者不可错过的优秀教科书，亦是目前国内公司法领域的最新版教科书。

《公司法(第3版)》由范健、王建文所著，紧扣我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结合主要发达国家公司立
法实践，以十七章之篇幅对公司法的基本理论与制度作了系统梳理，并作适度延伸与拓展。
本书的亮点在于，作者始终关注我国公司法律实践，一方面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底公布的
最新司法解释的内容，并对下一部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加以探讨；另一方面对实践中出现
的疑难点问题及其司法对策，提供启发性的解决思路，为法务实践提供有效参考。

《公司法(第3版)》以法学本科生为主要适用对象，但由于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前沿性理论与实践操作方
法，亦可作为教学研究人员、法学专业及经管专业研究生以及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全面学习与研究公司
法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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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健，江苏省南通市人。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商法、经济法、国际商法。
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七十余篇，出版独著、合著及主编教材近三十部，主要有：《商法总论》（2011年
，合著）、《商法》（第四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11年，主编）、《证券法》（第二版）（2010年，合著）、《商法学》（第二版）（2009年，合
著）、《破产法》（2009年，合著）、《商法案例分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案例分析教材
，2008年，主编）、《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第二版）（2007年，合著）、《商法基础理论专
题研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2005年，合著）、《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
新规则》（2004年，独著）、《商法论》（2003年，合著）、《公司法论》（上卷）（1997年，合著
）、《中国经济法》（1995年，主编）、《反倾销法研究》（1995年，独著）、《德国商法》（1993
年，独著）等。
王建文，安徽省望江县人。
河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河海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破产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0年人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2004年人选）。
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商法专题研究》（2010年入选）负责人。
曾获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06年）、江苏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
等奖（2007年）。
先后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本科）、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博士），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为商法。
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
出版著作及参编统编教材二十余部，主要有：《中国商法立法体系：批判与建构》（2009年，独著）
、《商法教程》（2009年，独著）、《商法总论》（2011年，合著）、《商法》（第四版）（面向21
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1年，参编）、《证券法》（第二版）
（2010年，合著）、《商法学》（第二版）（2009年，合著）、《破产法》（2009年，合著）、《商
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第二版）（2007年，合著）、《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2005年，合著）、《商法》（第二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全
国成人高等教育规划教材，2005年，合著）、《商法论》（2003年，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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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企业的特征企业是人类为了持续地进行有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而组织起来的一种实体，
它具有与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同的社会属性。
企业的特征正是这种特殊社会属性的表现。
一个完善的法律概念应当将该概念所界定的对象的基本特征都包含在内。
基于此，在我们所给定的企业的定义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企业的特征。
但企业法律概念中所包含的企业特征毕竟还过于抽象，难以具体把握。
因此，为进一步阐述企业的含义，我们特地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企业的特征予以分析。
（一）企业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组织体企业的这一特征使得企业与企业主及其他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
个人区别开来，也明确标示了企业的外延并不限于公司这种最典型的企业形态。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商法典中，一般不在商主体意义上使用企业概念；但公司则被认为是商人。
同时，在性质上应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所谓个体商人则不被看作企业，而是将其作为自然人的延伸即所
谓“商自然人”。
此外从事商行为的自然人也被视为商人。
因此，形成了企业、企业主以及其他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个人均包含于商人范畴的局面，从而使这几
个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的含义模糊起来。
人类早在原始社会初期，为了抵御自然力量，满足生存的需要，就已开始了利用部落这种组织形式进
行生产活动。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人们为了实施依靠
单个人难以实施的经济行为，获取在个人状态下难以获得的财产规模效益，在个人财产聚合的基础上
形成的各种经济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人类借以谋生或获取商业利润的最基本的组织。
这种经济组织就是企业。
因此，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就其本质而言，原本就是对个人经济活动的超越。
企业是一个源于又独立于结合成企业的个人的“法律拟制”的人。
企业作为组织体意义上“法律上的人”，一方面，通常由两个以上的成员组成，具有团体性；另一方
面，在维系生产经营所必需的组织结构上，也通常会形成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机关或决策机制，从而
具有意思能力。
这两点充分表现了企业的组织性。
但需要说明的是，企业的组织性并非必须借此才能表现。
进入法律视野的企业，其组织体也可因法律“定格”而由一个人“组成”，其典型形式为一人公司与
个人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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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法(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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